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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們先從國際人權的發展著手，可以看出，環境權、以及原住民族權利都

屬於第三代人權，因此，原住民族的環境權算是第三代人權。在這篇論文裡

頭，我們先將先後分別探討環境權與人權之間的關聯、以及環境權與原住民族

權之間的關係；接著，我們要考察究竟環境的內在價值有何意義；然後，我們

要看現有的國際規約、或是宣言，對於原住民族的環境權有何種規範。最後，

我們將作簡單的結語。 

壹、前言  

所謂「原住民族的環境權」（indigenous peoples’ environmental rights），顧

名思義，是指在「人權1」（human rights）的範疇裡頭，究竟「原住民族權2」

（indigenous rights）包括多少「環境權3」（environmental rights）。乍看之

下，我們或以為這三種權利似乎有某種相互從屬的關係，也就是說，在人權這

                                                           
∗ 發 表 於 台 灣 原 住 民 文 教 基 金 會 主 辦 「 生 物 多 樣 性 與 原 住 民 族 權 益 研 討 會 」 ， 台 北 ，

2006/11/3。 
1 有關人權的一般性理論，見 Baehr（1999）、以及 Donnelly（1989）。 
2 有關於原住民族權利的介紹，見 Anaya（2004）。 
3 廣義來看，就是要有「過得去」（decent）、「健康的」（healthy）、還是「安全的」環

境；狹義來看，就是指乾淨的空氣、水、以及土壤；見 Hiskes（2005: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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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大旗幟之下，可以有各形各色的人權類別；如果以 Karel Vasak 人權發展三

代論來看4（Baehr, 1999: 6; Donnelly, 1989: 143-45），也就是屬於第一代人權的

公民權5、以及政治權（civil、political rights）、屬於第二代人權的經濟權、社

會權、以及文化權（economic、social、cultural rights）、以及屬於第三代人權

的共同權6（rights of solidarity），那麼，環境權、以及原住民族權利都可以算

是三代人權裡頭的兩種共同權7。 

然而，不論是從概念上、或是國際法的實際運作而言，人權、環境權、以

及原住民族權，三者並沒有體系上的上下位關係（hierarchy）；也就是說，人

權（傳統、狹義、一般性）是比較注重個人的權利，環境權持有者（bearer、

holder）是所有的人類，而原住民族權的主體是原住民族。因此，儘管三者有

所交集（圖 1），然而，並非所有的人權規範，直接與環境權、或是原住民族

權的保障有相關；同樣地，並非所有的環境權關懷，可以看出與一般人權、或

是原住民族權推動的關聯；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原住民族權的追求，與一般人

權、或是環境權的實踐有直接關係。 

最早正式提出環境保護與人權關係的，是聯合國大會在 1968 年通過的決議

〈人類環境之問題8〉，認為人類環境品質的惡化，可能會影響到「基本人權之

享受」： 

                                                           
4 Vasak 認為這三代人權恰好與法國大革命所揭櫫的自由、平等、博愛相符；見 Morales

（n.d.）、以及 Pathak（1992）的討論。 
5 公民權又稱為「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是指自由、生命、財產、宗教、言論、以及結

社的權利。 
6 Alston （ 2001a: 2 ） 稱 之 為 「 peoples’ rights 」 ， Crawford （ 1988 ） 稱 之 為 「 rights of 

peoples」；一般而言，第三代人權／共同權包括發展權、環境權、以及和平權（Baehr, 1999: 
6; Donnelly, 1989: 143-45; Pathak, 1992）。有關於第三代人權的發展，見 Alston（2001b），

特別是頁 264-68。 
7 有關於原住民族權是否算是一種三代人權，見 Mary Ellen Turpel（Dalton, 2005: 1-2）；

Alston（2001）認為是理所當然、而未加論述。 
8 “Problems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s 2398 (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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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原住民族的環境權 

 

Noting, in particular, the continuing and accelerating impair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caused by such factors as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erosion and other forms of soil deterioration, waste, 

noise and the secondary effects of biocides, which are accentuated by 

rapidly increasing population and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Concerned about the consequent effects on the condition of man, his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his dignity and his enjoyment of 

basic human rights, in developing as well as developed countries, 

接下來，聯合國在 1972 年於斯德哥摩舉行的「人類環境會議9」，提出

『斯德哥摩宣言10』，開宗明義揭示環境與人權的關係（第 1 原則），也就是

說，除了間接點到環境品質與生命權不可分開，而且也強調人類保護環境的責

任： 

Man has 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freedom, equality and adequate 

conditions of life, in an environment of a quality that permits a life of 

dignity and well-being, and he bears a solemn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9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10 Stockholm Declaration。 

原住民族權

環境權  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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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不過，真正提及環境權概念的，是非洲團結組織11在 1981 年通過的『非洲

人權憲章12』（第 24 條）： 

All people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a general satisfactory environment 

favorable to their development. 

另外，美洲國家組織13在 1988 年通過『美洲社會、經濟、暨文化權規約附

加議定書14』，也有類似環境權的規定（第 11 條、健康環境權）： 

1. Everyon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live in a healthy environment and to 

have access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2. The States Parties shall promote the protection, preser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國際勞工組織15在 1989 年通過『原住暨部落民族公約16』，雖然有專章提

到原住民族的土地，不過，重點是原住民族隊於傳統所佔有土地的所有權（第

14.1 條）： 

The rights of ownership and possession of the peoples concerned over the 

lands which they traditionally occupy shall be recognised.  In addition, 

measures shall be taken in appropriate cases to safeguard the right of the 

peoples concerned to use lands not exclusively occupied by them, but to 

which they have traditionally had access for their subsistence and 

traditional activities.  Particular attention shall be paid to the situation of 

nomadic peoples and shifting cultivators in this respect.  

                                                           
11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簡稱為 OAU。 
12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1981。 
13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簡稱為 OAS。 
14 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in the Area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88，又稱為『美洲公約之聖薩爾瓦多議定書』（San Salvador 
Protocol to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15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簡稱為 ILO。 
16 Convention Concerning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in Independent Countries, 1989，簡稱為

ILO Convention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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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及原住民族與環境關聯的，是聯合國在 1992 年於里約熱內盧舉行的

「環境暨發展會議17」所提出的『里約熱內盧環境暨發展宣言18』（第 22 項原

則），主要是在陳述原住民族對於環境管理與發展的重要角色：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ir communities, and other local communities, 

have a vital role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because of their knowledge and traditional practices.  States should 

recognize and duly support their identity, culture and interests and 

enable their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achiev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這樣的脈絡下，在同時間通過的行動綱領『二十一世紀議程19』，雖然

強調原住民族與土地的歷史關係，不過，其實還是在說明原住民族如何參與自

然環境與永續發展之間的關係（第 26.1 條）：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ir communities have an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lands and are generally descendants of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of such lands.  In the context of this chapter the term "lands" is 

understood to include the environment of the areas which the people 

concerned traditionally occupy...They have developed over many 

generations a holistic traditional scientific knowledge of their lands,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eir ability to participate fully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actices on their lands has tended to be 

limited as a result of factors of an econom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nature.  

In view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social, economic and physical 

well-being of indigenous peopl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17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簡稱為 UNCED；又稱為「地球

高峰會議」（Earth Summit）。 
18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 Agenda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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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 environmentally soun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d 

recognize, accommodate, promote and strengthen the role of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ir communities. 

在下面，我們先將先後分別探討環境權與人權之間的關聯、以及環境權與

原住民族權之間的關係；接著，我們要考察究竟環境的內在價值有何意義；然

後，我們在提出結語之前，要看現有的國際規約、或是宣言，對於原住民族的

環境權有何種規範。 

貳、環境保護與人權保障的關係  

以人權保障的角度來看環境保護，儘管學者同意兩者有所關連20，不過，

正如 Michael R. Anderson 所言，「人權與環境保護的關係並不是那麼清楚」

（Acevedo, 2000: 449-50）。就邏輯上而言，人權與環境權可以有四種可能的關

係21，包括兩者沒有交集、環境權包含人權、環境權包含於人權、以及環境權

與人權有某些交集（圖 2）。 

我們根據 Acevedo（2000）、Anderson（1996）、Dias（2000）、Fabra

（2002）、Purdon（2006）、以及 Shelton（2001; 1991-1992），可以歸納四種

觀點，來觀察環境保護與人權保障之間的關係。第一種看法是「環境權工具

論」，也就是說，環境保護本身不是目標，而是為實踐基本人權這個終極目標

的工具22、或是「應該享有的環境權利23」；具體而言，環境品質下降之際（譬

如污染、農藥、油輪漏油），人們的生命、健康、以及生活等權利會直接受到

影響，因此，只要有任何行為破壞環境，就會立即侵犯到國際上公認的基本人

                                                           
20 不管稱為 interdependence、interrelationship、connection、convergence、intersection、link、

linkage、nexus、overlapping、還是 relationship。 
21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也就是兩者相同（重疊）；不過，如果兩者所指涉的內容相同，就

沒有必要多此一舉、另外再取一個名字。 
22 Acevedo（2000: 452）的用字是「必要的先決條件」（necessary prerequisite）；Shelton

（2001: 231）的用字是「先決條件」（precondition）。 
23 Environmental entitlements；這是 Fabra（2002: 18）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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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Acevedo, 2000: 452; Shelton, 2001: 187-89）。這個途徑的最大優點，是可以

運用現有的人權機制來要求環境品質低落的國家改善；不過，如果面對的是對

於生態、或是物種的傷害，由於當前人權保障的對象是人，也就無法直接保護

環境（Shelton, 2001: 188）。 

第二種看法是「環境權目標論」，將環境保護、或是永續發展當作是最終

的目標，然後，再由現有的人權機制當中，看何者有利於環境權的保障，因

此，人權保障反而變成是工具，特別是資訊權、政治參與權、以及補償權，不

用擔心環境保護是否有助於一般人權的保障；譬如說，環保運動成員成立非政

府組織的自由、或是有權利取得對於環境有潛在傷害的資訊（Shelton, 2001: 

187、190）。不過，儘管人權監督機制相當完備，相較之下，現有的國際環境

保護協定對於各國的約束力較低，可能無法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同上）。 

 

 

 

 

 

 

 

 

 

 

 

 

 

 

 

 

圖 2 環境權與人權的邏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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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看法是第二種看法（環境權目標論）的修正，或是第一種看法與第

二種看法的合成（環境權既是工具、也是目標）（Acevedo, 2000: 453-54; 

Kastrup, 1997; Shelton, 2001: 188），嘗試著以第一代人權為基礎（basis）、或

發射點（launching point），來衍生（derive）、或是延伸（extend）出屬於第三

代人權的環境權；換句話說，這裡的做法是想辦法將人權的範疇作擴大解釋，

希望能將以人權的途徑來看環境保護。具體而言，就是開始嘗試著去把生態平

衡、以及永續發展等目標，整合在環境權的範疇裡（Acevedo, 2000: 452; 

Anderson, 1996; Eckstein 與 Gitlin, 1995; Shelton, 2001: 188）。 

第四種看法則由責任的角度來看環境保護，也就是說，根本反對以人權的

觀點來看環境保護，當然，不會關心到底環境保護與人權有何關聯（Shelton, 

2001: 188-89）。 

我們如果不去討論第四種觀點（也就是人權與環境權沒有任何關聯），可

以將人權保障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歸納成兩大類。第一大類是認為彼此有

工具、或是目標之間的從屬關係：就第一種觀點而言，人權是目標、環境保護

是手段，也就是說，環境保護是保障人權的必要條件，隱含著人權包含著環境

權；相對地，第二種觀點是將環境保護列為目標、人權保障是手段，也就是

說，人權保障是環境保護的手段，實際上是意味著環境權包含著人權。第二大

類則不去計較兩者究竟何者為目標、何者為工具，這也就是第三種觀點所關心

的，也就是說，如何由人權保障推演出環境保護的權利。 

然而，誠如 Shelton（2001: 190）所言，並非所有一般人權保障的措施與環

境保護有所關聯，因此，如果要根據人權推動者的看法，要人權保障能完全吸

納環境保護（環境權工具論），也是過於牽強；相對地，如果要根據環境保護

者的看法，要環境保護完全吸納人權的範疇（環境目標論），勢必要調整（縮

減）人權這個概念的內涵，甚至於只剩下程序權，影響所及，很可能會讓人權

的面目不可辨識。 

事實上，環境保護與人權保障不僅是無法相互從屬（也就是一個被另一個

全部吸納），甚至於，有可能彼此在目標上是相互競爭的。以 Shelto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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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1）所提到的「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概念來看24，追求的目

標包括「同一世代的公平」（intragenerational equity）、「世代之間的公平」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以及「物種之間的公平」（interspecies equity）；

人權保障主要是關心同一世代的公平，相對地，環境保護關懷的是世代之間、

甚至於物種之間的公平，因此，彼此所追求的目標未必都是相輔相成。我們可

以這樣說，環境權與人權是彼此有交集，各自「代表著不同、但是重疊的社會

價值，卻又有共同的目標作核心」（Watters, 2001-2002）；只不過，前者是

「以環境保護的途徑來看人權保障」，後者則是「以人權保障的途徑來看環境

保護」。 

如果根據傳統三代人權的分類方式，也就是第一代人權（公民權、以及政治

權）、第二代人權（經濟權、社會權、以及文化權）、以及第三代人權（環境

權、和平權、以及發展權），那麼，環境權似乎與第一代人權、或是第二代人權

沒有相關；其實不然，我們如果由從實質面、以及程序面來看環境權，也就是以

環境權的工具論觀點，把實質權（substantive rights）當作追求的標準，同時，以

環境權的目標論觀點，把程序權（procedural rights）當作實踐的工具（Acevedo, 

2000: 454-58; Kolari, 2004: 5），那麼，我們其實可以看出環境權的來源，還是有

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第一代人權、或是第二代人權推演出來25（圖 3）。 

就第一代人權而言，本質上是負面的權利，也就是說，如何保障個人的權

利（包括公民權、以及政治權）不被政府侵犯。首先，就實質權而言，生命

權、以及隱私權可以視為推演環境權的出發點；如果由國家的「正面義務」來

看，國家必須採取合乎國際標準的環境保護措施，以便保障人民的生命權；另

外，包括污染在內的各種環境品質破壞，也被視為侵犯到個人的隱私權

（Acevedo, 2000: 455-56）。 

就程序權而言，公共參與權、資訊自由、以及補償權與環境權的關聯比較

直接。公共參與權是指可能受到環境政策影響的人，有權利參與環境未來的決

                                                           
24 有關環境正義的討論，見 Curry（2006）、Hiskes（2005）、以及紀駿傑（2006）。 
25 然而，由於環境權是衍生而來的，也有人認為這是次級的人權，不像生命權那麼不可缺

少；見 Hiskes（2005: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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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26，特別是被傾聽的權利（right to be heard）、以及影響決策的權利（right to 

affect decision）（Shelton, 2001: 203-4）。接著，資訊自由／資訊接近權

（access to information）是指人們為了維持生活品質，有權獲得有關環境風

險、或是降低風險的資訊，特別是在因為政府的作為造成環境壞之際，人們更

是有取得相關資訊的自由（Acevedo, 2000: 457: Shelton, 2001: 199-203）。再

來，補償權／司法接近權（access to justice），是指人們在遭受環境破壞之際，

有權透過司法、或是行政的程序，取得有效的彌補、或是賠償（Shelton, 2001: 

209-10）。 

 

 

 

 

 

 

 

 

 

 

 

 

 

 

 

 

 

圖 3 環境權的來源 

                                                           
26 不過，有些支持實質環境權的人擔心參與權可能的負面影響，也就是人們可能關心短期的

富裕、而非長期的環境保護；見 Dias（20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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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二代人權而言，本質上是比較正面的權利，要求政府積極介入經濟、

社會、以及文化價值的生產、或分配；如果從環境權工具論的觀點來看，這些

算是實質的權利，本身就是目標，因此，當前的一些相關規約的監督機制比較

具體，也可以用來作為要求環境品質的依據（Acevedo, 2000: 458-59）。不過，

這些權利的保障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到目前為止，並不是那麼明顯

（dubious），一直要到原住民族的文化權被帶入以後，人權保障與環境保護的

關係就會豁然開朗。 

就 第 三 代 人 權 而 言 ， 環 境 權 本 身 就 是 一 種 「 明 確 的 權 利 」 （ express 

right），未必要間接從第一代人權、或是第二代人權衍生而來（Acevedo, 2000: 

462-63）。不過，到目前為止，只有年通過的『非洲人權憲章』（1981）、以

及『美洲社會、經濟、暨文化權規約附加議定書』（1988），明白地提到人們

享有健康環境的權利。 

參、環境權與原住民族權利的關係  

在國際法的領域，對於環境的保保護、以及原住民族權利的保障，幾乎是

同步在發展的（Kastrup, 1997）。我們先前（施正鋒，2005：33-38），曾經根

據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草案27』（1993），把原住民的權利概分為生存權

（第 6 條）、以及平等權兩大類：生存權／生命權關切的是如何保障原住民的

起碼生存，而平等權則要積極地推動原住民的基本權利。我們又可以將平等權

區分為公民權（第 2、5 條）、以及集體權：前者關心的是如何確保原住民個人

不被歧視；後者則以原住民集體為關照的單位，包括認同權(第 8 條)、自決權

（第 3 條、第 7 部分）、文化權（第 7 條、第 3、4 部分）、財產權（第 6 部

分）、以及補償權（第 27 條）。我們將這些權利整理如下（圖 4）。 

                                                           
27 United Nations Draft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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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原住民族權利的分類 

 

我們根據 S. James Anaya（1999-2000: 6-9）的分類方式，可以使用生命權

／生存權、文化權、財產權、以及自決權等四種規範，分別來說明原住民族應

該享有環境權。首先，就生命權的角度來看，健康的環境決定了原住民族是否

可以享有生命權所必須的物質福祉；在這裡，環境權的主體是原住民族、而非

自然環境。 

再來，就文化權而言，由於原住民族有權保有其文化特色，而自然環境、

以及土地資源又是維繫其獨特的文化所必須，因此，在保障原住民族文化權的

脈絡下，自然環境的保護是必要的條件，特別是土地（Cohan, 2001-2002: 

155）；不過，Anaya（1999-2000: 7）提醒我們，在這裡，環境權是透過文化權

間接導引出來的，兩者並不等同，也因此，原住民族的文化習俗，未必與環境

保護的目標完全契合。 

接下來，是原住民族的財產權，也就是原住民族對於其傳統土地／領域

（traditional lands、或是 territory）合理取得（possession）、以及使用（use）而

擁有所有權（ownership）、或是財產權（property）。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即

使國家同意原住民族擁有其傳統領域，卻往往認為地表下的資源仍然屬於國家，

尤其是拉丁美洲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原住民族只擁有地表，國家在開採

地下資源之際，仍然要取得原住民族的同意（Anaya, 1999-2000: 8-9）。 

最後，與原住民族環境權有關的是自決權，也就是原住民族有權決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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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運，具體而言，政府進行有關於自然資源的開採、或是開發之際，必須事

先徵詢原住民族的意見，同時，必須讓原住民族自主參與決策（Anaya, 1999-

2000: 9）。 

我們以光譜的方式，來整理上述賦予原住民族環境權的四種規範（圖

5）。就生存權的層面來看，原住民族權利運動與環境保護運動所關懷的大致上

是一致的，也就是在對於環境污染所造成的生存危機上面，彼此的目標是相同

的。然而，就文化權的觀點來看，兩者所追求的利益未必就一定會相容，特別

是生態保育的要求如果被視為是無限上綱之際，很有可能會危及原住民族的生

活方式、或是傳統文化。同樣地，就財產權而言，墾殖國家往往不顧歷史上的

掠奪，將原住民族的傳統土地收為國有，只留下非原住民政府認為原住民族個

人所需的土地。最後，就自決權而言，國家往往會站在所謂「國家利益」的角

度，罔顧原住民族的意願，逕自進行原住民族土地的護育、開發、或是利用。

由此看來，原住民族權利與環境權只有交集的關係，而非兩者作某種的相互包

含，也就是說，在生命權方面，彼此可能比較會互補，至於文化權、財產權、

或是自決權的實踐，也就是源自集體權的部分，比較可能會出現互斥的情形。 

 

 

 

 

 

圖 5 原住民族環境權的規範 

 

就台灣原住民族的環境權來看，最起碼的要求是生存權，特別是廢棄物的

堆集，譬如說蘭嶼的核廢料，已經危及達悟民族的生存。再來是文化權，尤其

是傳統的生活方式被剝奪，譬如說『野生動物保育法28』（第 21.1 條）對於原

                                                           
28 『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 （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B.asp?FullDoc= 所 有 條 文

&Lcode=M0040009）： 
 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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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狩獵的限制。接下來是財產權，特別是傳統領域的土地被剝奪，譬如說

把原住民族的土地被限定在保留地的範圍。最後是自決權，尤其是原住民族的

土地被恣意劃為水資源用地（集水區、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森林用地（國

有林班地之中的保安林）、或是自然生態保護區裡頭的國家公園29，譬如石門

水庫、以及規畫中的馬告國家公園、或是瑪家水庫30。 

我們從上述這四個層面來看，台灣原住民族在嘗試實踐環境權之際，事實

上是面對多重的挑戰，也就是說，由環境權來作切入點，台灣原住民族人權保

障與環境保護雖然有可能是相輔相成，然而，也有可能是相互排斥、甚至於衝

突31。在過去，台灣的環境保護運動與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相互提攜，然而，在

民進黨於 2000 年執政以來，兩者的矛盾開始浮現，也就讓我們覺得有必要重新

思考環境權與原住民族權之間的關係為何。 

事實上，就人類的歷史發展來看，大多數原住民族是在接觸過「白人文

化」以後，學習將自然資源的開採作為商業消費、或是視為族人發展的最重要

依據，才逐漸發展出破壞環境的行為（Kastrup, 1997）。同樣地，一些環保人

士將台灣原住民族視為破壞生態的罪人，也是無視在資本主義支配的經濟結構

中，原住民族頂多只是白浪／漢人／非原住民資本家的幫兇而已。 

一般而言，最基本的假設是原住民族在追求經濟發展目標之際，有可能會

與環境保護的價值產生衝突，就牽涉到在原住民族環境權的脈絡下，如果將重

點放在光譜的右方（圖 4），也就是強調環境權的財產權、以及自決權的面

                                                                                                                                                        
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 

 前項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應經主管機關核准，其申請程序、獵捕方式、獵捕

動物之種類、數量、獵捕期間、區域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29 自然生態保護區包括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以及國有林自然保護區；見吳珮瑛（2006）。 
30 我們可以看到，財產權與自決權有時可能無法區分，譬如強制遷徙原住民族，來進行開

採、建設、或是保育工作。有關遷村與原住民族的環境權，見 Stavropoulou（1994）。 
31 有關於原住民族與國家在永續發展上的衝突，見 Tauli-Corpuz 與 Carino（2004）、以及

Watter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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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那麼，就會出現原住民族的環境權／發展權32與非原住民的環境權孰重的

議題。然而，當國家在進行環境價值評估之際，往往忽略到原住民族的環境權

保障，也就是說，除了要考量環境資源好壞多寡以外，還必須顧及原住民族對

於環境價值的認定33。 

從程序權的角度來看，在資訊自由、以及充分參與的決策下，在國家整體

利益的考量下34，就必須補償原住民族抑制經濟發展所做的犧牲，不能讓社會

财上最弱勢的族群，來承擔國家提供全體國人公共 的機會成本。 

問題是，如果生態學家在追求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情況下，相信這些物種本

身就存有「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因此，很可能希望保護一些對人類

沒有益處、甚至於有害處的物種。此時，就牽涉到底這是人的「環境權」

（right to environment）、或者是「環境的權利」（rights of the environment）的

問題（Dias, 2000），也就是說，究竟環境權的主體已經超越族群之間競爭的層

次，而是人與物種孰重的抉擇35。 

針對物種滅絕與其他環境問題日趨嚴重，環境倫理學者認為有必要重新檢

視人類與自然間的倫理關係。西方環境倫理觀所持的是「人類中心主義」

（anthropocentrism），認為物種只有「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而沒

有「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也就是說，物種是因能提供給人類各式各

樣的實質利用，而被認定有其存在的價值。在此種環境倫理觀之下，人類並未

意識到如何與物種定位，以便能持續享有物種所提供的工具性價值，也因此，

物種滅絕、以及環境破壞的危機，並未有減緩、或是解除之跡象。 

從 1960 年 代 開 始 ， 環 境 倫 理 學 興 起 「 非 人 類 中 心 主 義 」 （ non-

                                                           
32 在這裡，我們是把原住民族的發展權放在環境權的架構下來討論。當然，也可以將原住民

族的發展權當作是另一種共同權來思考；譬如，見 Gibbs（2005）。 
33 譬如吳珮瑛、蘇明達（2001）在評估墾丁國家公園資源價值之際，抽樣的對象除了有全國

的民眾以外，還特別考量當地居民的意向。 
34 站在原住民族的角度來看，這是「大家的」國家、還是「他們／你們」非原住民的國家，

仍有很大的考論空間。此時，並非原住民族與國家的定位問題而已，其實是牽涉到多數族

群如何與少數族群妥協的問題；參見 Pathak（1992）。 
35 譬如說，究竟熊與原住民族的生存空間，何者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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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ocentrism）的看法36，認為人類中心主義認定人類優於萬物之觀點，其

實是一種狹隘的物種主義，而且是造成今日環境危機的主要原因。這些學者因

此主張，物種、或生態系統本身就具有所謂的內在價值，而不是只有依附在人

類的工具價值。也就是說，物種、或生態系統本身應該成為道德關懷的對象，

如此才可能化解環境危機。 

總之，對於人權推動者來說，如果不以人為中心，人權的標準就無法確

立，一些環境倫理學者採取修正式的人類中心觀點37，也就是嘗試著要整合兩

派的看法，一方面堅持人類為資源權的主體，另一方面，也願意去承認資源的

內在價值38；同樣地，環境資源經濟學者認為，人類是在利己動機的驅動下，

希望求得社會整體的最大效益的產生，包括對於生物多樣性資源總價值得認

定，可以歸屬於「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也因此算是歸屬於人類中心主

義的範疇（吳珮瑛、蘇明達，2003）。儘管如此，在自然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如何決定對物種維護、以及利用上的優先順序，仍然要面對原住民族作為環境

權所有者的課題。 

肆、國際規約、以及宣言  

在這裡，我們要根據時序，說明與原住民族環境權比較有關聯的國際規約、

以及宣言。戰後，對於人權保障的基礎，很明確地是建立在『聯合國憲章39』

（1945）、以及『世界人權宣言40』（1948）；不過，真正提到原住民族的是

                                                           
36 包括這「生命中心倫理」（biocentric ethics、或 life-centered ethics）、以及「生態中心倫

理」（ecocentric ethics）兩種看法。 
37 包 括 Norton 「 弱 的 人 類 中 心 主 義 」 （ 1984 ） （ weak anthropocentrism） 、 以 及 Murdy

（1975）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modern anthropocentrism）。前者的修正擴展涵蓋了這

一世代對未來世代，在物種資源分享上應盡的責任；後者的修正則納入了「非人類中心主

義」倫理觀，認為物種具有的內在價值。 
38 儘管如此，一些生態主義者還是堅決反對以人權的角度來看生態保護（Shelton, 2001: 

188）。 
39 United Nations Charter, 1945。 
40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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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在 1957 年通過『原住暨部落人口公約41』，特別是對於原住民土

地的關心。 

聯合國在 1966 年先後通過『國際公民暨政治權公約42』、以及『國際經

濟、社會、暨文化權公約43』，除了分別規範第一代、以及第二代人權，更同

時在第一條規定「所有的民族 [peoples] 享有自決權」；此外，前者也明言

「所有民族可以自由處理其天然財富及資源」（第 1.2 條）： 

All peoples may, for their own ends, freely dispose of their natural 

wealth and resources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obligations arising ou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ased upon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t,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no case may a people be deprived of its 

own means of subsistence.  

不過，最重要的是強調少數族群的文化權不可被剝奪（第 27 條），而文化

權與原住民族的資源權又是分不開來的： 

In those States in which ethnic, religious or linguistic minorities exist, 

persons belonging to such minorities shall not be denied the right, in 

community with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ir group, to enjoy their own 

culture, to profess and practice their own religion, or to use their own 

language. 

根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解釋，「文化的表現有多種形式，包括與土地資

源使用相關的特別生活方式，尤其是對於原住民族而言」（Shelton, 2001: 

238），因此，這可以說是由文化權衍生環境權的最明確佐證。 

當然，如前所述，最先提到環境保護與人權保障的，是聯合國大會在 1968

年通過的〈人類環境之問題〉決議，揭示環境品質會影響到人權的看法。四年

後，「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提出『斯德哥摩宣言』（1972），揭櫫「生命權

                                                           
41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ndigenous and Other Tribal and Semi-

Tribal Populations in Independent Countries，簡稱 ILO Convention 107。 
42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43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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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於環境品質」，也就是由生命權衍生出（derivative、inferred）環境權的概

念；不過，該宣言並未真正使用「環境權」的字眼，只是認為環境保護是人權

保障的工具。有人批判該宣言對於責任著墨的比較多，對於環境權談得比較少

（Kolari, 2004: 34）。也有人認為如果依照嚴格的解讀，應該只包括威脅到生

命危險的環境破壞，因此，環境權的內涵似乎是過於狹隘（Hill, 2004）。當

然，在本質上，這只是一個沒有強制約束力的文件（Kiss, 1992）。 

在將近十年之後，才看到『非洲人權憲章』（1981）名正言順納入環境權

的保障（第 24 條），而且，環境權的所有者是「peoples」，帶有集體權的意

味（Hill, 2004）。 

聯合國大會在 1982 年通過『世界自然憲章44』，除了在前言說到「人類是

自然的一部分」、以及「所有的生命性是都是獨一無二的」以外，重點是在如

何保護大自然，因此，可以說是帶入自然的「內在價值」，頂多是強調在程序

上參與環境保護決策的「機會」，也是淡化了先前『斯德哥摩宣言』對於環境

權的重視（Shelton, 2001: 195、198），套一句 Hill（2004）的說法，其約束力

更為軟性45。 

比較特別的是「聯合國世界環境暨發展委員會46」，在 1987 年公佈的一份

報告『我們的共同未來47』，除了有程序權的影子（頁 322），還特別提到原住

民族的傳統生活被經濟發展破壞、以及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如何幫助資源的管

理，並建議各國政府承認原住民族的傳統權利、以及參與資源政策的制定

（Watters, 2001-2002: 268）。 

回到一般性的環境權推動，美洲國家組織再次年通過『美洲社會、經濟、

暨文化權規約附加議定書』（1988），用字遣詞比『非洲人權憲章』更加明

確，除了確認「每個人」有環境權以外，還要求簽署國有保護、保存、以及改

                                                           
44 World Charter for Nature, 1982。 
45 Hill（2002: 1）將國際環境法分為有約束力（enforceable）的「硬法」（hard law）、以及有

道理卻沒有約束力的「軟法」（soft law）；前者摡指國際規約，而宣言屬於後者。  
46 UN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簡稱 WCED，又稱為 Brundtland 

Commission；成立於 1983 年。 
47 Our Common Future，又稱為 Brundtland Commission Report、或是 Brundtland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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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環境的義務（第 11 條）。不過，Alston（2001b: 282）提醒我們，這裡的條

文並非以共同權／集體權的方式來陳述環境權，而是指國家對於公共服務的提

供，因此，還要看究竟要被作廣義、還是狹義的詮釋。 

最為 突出的是 國際勞工組 織提出修 正過的『原 住暨部落 民族公約 』

（1989），要求簽署國必須保護原住民族的個人、制度、財產、文化、以及環

境（第 4.1 條）： 

Special measures shall be adopted as appropriate for safeguarding the 

persons, institutions, property, labour, cultures and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s concerned. 

此外，該公約除了以專章（第二部分）詳細規範原住民族土地權保障，包

括原住民族文化與土地的關係（第 13.1 條）、傳統領域的所有權（第 14.1

條）、傳統領域的劃編及保護（第 14.2 條）、以及建立處理取回土地的司法機

制（第 14.3 條），該條約還強調原住民族有權決定自己的土地與發展的優先順

序，參與攸關自己的發展計畫的規劃、執行、以及評估，以及政府應該採取措

施保護原住民族領域的環境：  

The peoples concerned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decide their own priorities 

for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s it affects their lives,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and the lands they occupy or 

otherwise use, and to exercise control, to the extent possible, over their 

ow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y shall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lans 

and programmes for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hich may 

affect them directly. （第 7.1 條） 

Governments shall take measure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peoples 

concerned,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the environment of the territories 

they inhabit. （第 7.4 條） 

在 1992 年舉行的「聯合國環境暨發展會議」，雖然重申環境保護的訴求，

不過，由於重點是在永續發展，加上與會人員缺乏共識，因而並不太願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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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的觀點來看環境保護48（Acevedo, 2000: 451; Shelton, 2001: 196）。譬如大

會所通過的『里約熱內盧環境暨發展宣言』（1992），一開頭就從『斯德哥摩

宣言』的基調退卻下來，不用環境權的概念、而是用「有資格」（entitled）

（第 1 項原則）： 

Human beings are at the center of concer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y are entitled to a healthy and productive lif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值得注意的是，該原則強調「人類與自然的和諧關係」，被解釋為是稍微

偏離傳統以人為中心的環境權觀點（Kolari, 2004: 43）。整體來看，該宣言頂

多是強調參與決策、資訊自由、以及司法補償對於環境保護的好處（第 10 項原

則）；同樣地，該宣言雖然承認原住民族對於環境保護的重要角色，重點卻是

國家應該鼓勵認原住民族參與永續發展（第 22 項原則）。 

同時通過的行動綱領『二十一世紀議程』（1992），大體上還是強調大眾

參與決策對於環境保護、以及永續發展的必要性（第 23.2 條），在巨細靡遺的

程序權規範中，並沒有／不願意使用到環境權的字眼；這份文件雖然有專章討

論原住民族的角色，不過，既然大會的基調是永續發展，即使承認原住民族與

自然環境的歷史關係，也提到「夥伴關係」（partnership）、「培力／賦權」

（to empower）（第 26.3 條）、以及「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第

26.4 條）等新穎的概念，重點還是在原住民族如何貢獻，使國家的發展能夠合

乎環保、以及永續的原則（第 26.1 條）。 

另外，相關的『生物多樣性公約49』（1994），也有敦促簽署國尊重原住

民族對於保存生物多樣性的傳統做法（第 8.j 條），強調的是程序上的作為，保

護的主體並非原住民族： 

Subject to its national legislation, respect, preserve and maintain 

                                                           
48 根據 Shelton（2001: 197-98）的說法，有可能是與會人士缺乏人權專家，因而比較沒有法學

訓練。另外，各國代表也認為，以人權的觀點來看環境保護，看不出對他們自己的國家有

甚麼好處。 
49 Convention Biological Diversit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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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invocations and practices of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embodying traditional lifestyles relevant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promote 

their wider application with the approval and involvement of the holders 

of such knowledge, innovations and practices and encourage the 

equitable sharing of the benefits arising from the utilization of such 

knowledge, innovations and practices... 

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50」所屬的「人權委員會51」，下面設有「防止

歧視暨保護少數族群小組委員會52」，其任命的人權暨環境特別報告人53Fatima 

Zohra Ksentini 在 1994 年針對人權與環境提出一份最後報告54，結論是環境權作

為一種人權已被普世承認（Alston, 2001b: 282）。在這份報告的附冊『人權與

環境之原則草案55』中，明白指出環境權（前言、第 2 原則），並且詳細列了

各種實質權的（第二部分）、以及程序上的環境權（第三部分）；比較特別的

是，這份草案在實質權部分，也特別討論到原住民族與環境的關係，再度確認

原住民族對於土地、領域、以及自然資源的控制權（第 14 原則）：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the right to control their lands, territori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to maintain their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This 

includes the right to security in the enjoyment of their means of 

subsistence.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the right to protection against any action or 

course of conduct that may result in the destruction or degradation of their 

territories, including land, air, water, sea-ice, wildlife or other resources. 

                                                           
50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簡稱 ECOSOC。 
51 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簡稱 UNCHR，於 1946 年設立。 
52 Sub-committee on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於 1947 年設立；

1999 年起改名為 Sub-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53 Special Rapporteuer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54 前三份報告是分別在 1991、1992、以及 1993 年提出；見 Dias（2000: 14-15）。 
55 Draft Principles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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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防止歧視暨保護少數族群小組委員會下轄的「原住人口工作小組56」，

也差不多在同時通過了『原住民族權利宣言57』（1993），以專章方式宣示原

住民族土地、以及資源權（第 25-30 條），可以說是截自目前為止，對於原住

民族的土地資源，作了最為週延的規範，包括：原住民族有權維持與土地、領

域、水域、以及沿海的精神、以及物質關係（第 25 條）；原住民族有權擁有、

發展、控制使用其土地、以及領域（第 26 條）；原住民族對於傳統領域、以及

資源被徵收、佔領、使用、或是污染，有權要求補償（第 27 條）；原住民族對

於其環境，有權要求維護、恢復、以及保獲（第 28 條）；原住民族有權決定對

於土地、領域、以及資源在發展上的優先順序（第 25 條）。 

同樣地，美洲國家組織的「人權委員會58」草擬了一份『美洲原住民族權

利宣言草案59』（1997），其中，關於原住民族環境保護權的條款，也算是相

當詳盡（第 13 條）。 

最後，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60」在 1998 年通過『奧胡斯公約61』，針

對制定環保政策的過程中，對於大眾取得資訊、參與決策、以及司法途徑的保

障，重新回到『斯德哥摩宣言』第 1 原則所揭示的環境權概念。62 

伍、結語  

儘管 Alston（2002b）對於現有國際環境法發展的看法還是有相當的保留，

不過，Anaya（2005: 8）認為，原住民族對於土地、以及資源的所有權，不只

                                                           
56 UN 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簡稱 UNWGIP；成立於 1982 年。 
57 United Nations Draft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58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簡稱 IACHR。 
59 Proposed America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60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簡稱 UNECE。 
61 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簡稱 Aarhus Convention；見 Ebbesson（2002）、Kolari
（2004: 69-75）、以及 Shelton（2002）。 

62 有關於原住民族參與 2002 年在南非舉行的「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簡稱 WSSD），見 Tamayo（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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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達渴望（aspirational），也已經被國際法視為一部分，譬如在判例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不少有利的解釋（Cohan, 2001-2002; Ercmann, 1999-2000; Manus, 

2006; O’Connor, 1994; Shutkin, 1990-1991; Watters, 2001-2002），此外，不少國

家的憲法也將環境權的保障列入（Boyle, Alan, and Michael Anderson, 1996; Hill, 

2004; Shelton, 2004; Anaya & Williams, 2001），尤其是拉丁美洲國家的憲法，

對於原住民族的環境權有特別的保護。 

在國內方面，包括台聯政策會（2006）草擬的『台灣憲法草案』、以及 21

世紀憲改聯盟（2006）所提出的憲改版本，都有提到環境權的保護，不過，都

沒有提及原住民族的環境權；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委員會（2006）所提的『民

進黨憲改草案』，約略提及「保障原住民有關傳統領域、水域、礦物及其他自

然資源」（第 168.4 條）；至於原民會的『原住民族專章草案』（憲法原住民

族政策制憲推動小組，2005），雖然也只有一個條款與原住民族的環境權相

關，相對上，比較有明確的規範（見表 1）。 

 

表 1 國內憲草的環境權條文 
版 本 條  文  內  容 

原住民族委員會 各原住民族傳統領有或所使用之土地、水域、動植物群及其他自

然資源，屬於各原住民族，並有決定其管理組織與發展策略之權

利。 
國家之任何措施，明顯影響各原住民族傳統領有或所使用之土

地、水域、動植物群及其他自然資源者，應得相關原住民族自由

意志及充分資訊下之協商同意後為之，並應予參與實施或為適當

補償。 

民主進步黨 國家有義務維護環境及生態，以確保適合永續生存與居住之環

境。 
國家應保障國民享有安全、健康、永續之生存與居住環境。 
國家應採取必要之政策及措施，以達非核家園之目標。 
國家政策與經濟發展行為不得妨礙環境生態之永續維護。 

台灣團結聯盟 環境權應予保障。 
國民與政府應有義務共同維護環境及生態，以確保適合永續生存

與居住之環境。 
國家政策與經濟發展行為不得妨礙環境生態之永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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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 條  文  內  容 

國民享有健康、安全生活環境之權利。生活及工作環境之品質標

準，應以法律定之。 
環境及資源之經營使用，國民基於環境共有權，有權參與決定並

監督之。 

21 世紀憲改聯盟 所有國家權力行使有保護人類生存基礎及確保永續發展之環境生

態的義務。 

資料來源：施正鋒（2005: 163）、21 世紀憲改聯盟（2006）、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委員會

（2006）、以及台聯政策會（2006）。 

 

儘管如此，如果我們由目前國內政黨、以及相關團體對於原住民族權利入

憲（憲法專章）的態度來看（施正鋒，2006），委實無法樂觀。追根究底，我

們還是必須回歸探討最基本的問題，究竟台灣是一個漢人的國家、還是多元族

群／民族的國家？原住民族究竟是台灣的主體、還是供人裝飾／欣賞／消費／

使用的客體？ 

相關國際規約、決議、宣言、以及報告 

『聯合國憲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 1945。 

『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原住暨部落人口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ndigenous and Other Tribal and Semi-Tribal Populations in Independent 

Countries, 1957，簡稱 ILO Convention 107。 

『國際公民暨政治權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國際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 

〈人類環境之問題〉“Problems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s 2398 (XXIII), 1968。 

『斯德哥摩宣言』Stockholm Declaration, 1972。 

『非洲人權憲章』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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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憲章』World Charter for Nature, 1982。 

『我們的共同未來』Our Common Future, 1987，又稱為 Brundtland Commission 

Report、或是 Brundtland Report。 

『美洲社會、經濟、暨文化權規約附加議定書』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in the Area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88 ，又 稱為 『美 洲公 約之聖 薩爾 瓦多 議定 書』 San 

Salvador Protocol to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原住暨部落民族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in 

Independent Countries, 1989，簡稱為 ILO Convention 169。 

『里約熱內盧環境暨發展宣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2。 

『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 1992。 

『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宣 言 』 United Nations Draft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1993。 

『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Biological Diversity, 1994。 

『人權與環境之原則草案』Draft Principles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1994。 

『美洲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Proposed America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1997。 

『奧胡斯公約』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 1998，簡稱

Aarhus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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